
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工程變更
沿線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
擬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捷運開發區
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中華民國110年2月20、22日



座談會議程
項次 時間 內容

1 10分鐘 主席致詞、會議議程說明
2 20分鐘 計畫內容簡報

3 10分鐘 專家學者建議

4 70分鐘
現場民眾提問及
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5 10分鐘 總結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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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圖製作

1.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2.舉辦地區說明會(#19)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市府-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內政部
計畫核定

細部計畫
審議通過審議通過

主要計畫
核定後

主要計畫

召開座談會 依「臺北市政府辦理
都市計畫案研擬規劃
階段之民眾參與作業
程序」辦理

本
案
階
段



1 計畫概述

2 計畫內容

簡報大綱

技

3 土地開發作業說明-捷運開發區



▍ 臺北捷運未來30年發展
1. 健全路網結構
2. 填補空缺路廊
3. 資源整合

▍ 東環段興建必要性
 環狀線以環型路線串連臺北都會區
輻射捷運路線，透過交會轉乘達到
便捷運輸的目的，有效縮短捷運旅
次時間，構成臺北都會區整體捷運
路網。

 因應臺北市東側廊帶發展需求，配
合港湖產業發展構想，以大東區概
念發展，以港湖為中心，串連大直
-休閒娛樂、信義-金融商業，並配
合內科2.0發展計畫，地區機能相
互支援，發展優勢產業，發揮產業
群聚效益。

1. 計畫概述-東環段之必要性

4

(報部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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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概述-路線規劃

Y4 Y3
Y2A Y1A

Y1

Y24
Y25Y26 Y27 Y28

Y29
Y29

文山區

中山區

Y31Y30
Y32

Y33
Y34

Y35、機廠

Y36

Y37

Y38

Y39

內湖區

信義區

松山區

▍ 路線全長約13.25公里，
行經中山、內湖、南港、
松山、信義及文山區等6
個行政區。

▍ 共規劃10座地下車站、
1座地下機廠。

▍ 配合東環段工程建設需
求，辦理沿線捷運設施
所需用地都市計畫變更
作業。

N

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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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概述
▍ 路線起自環狀線北環段劍南路站，全線採地下方式經敬業三路、沿樂群二路後轉進
瑞光路，於瑞光公宅後，西轉進瑞光路132巷北側之公園，通過國1後進入舊宗路，
經成美橋、南港路至松山新店線松山站(松山車站)，後經松山路行經板南線永春站、
沿松德路後轉松德路168巷經興雅國中與博愛國小後，轉至松仁路抵達淡水信義線
象山站，再續往南行，路線略平行於信義快速道路，通過國3甲萬芳交流道後穿越
景美溪至文湖線動物園站與環狀線南環段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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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概述-車站位址

▍ Y30站-大彎北段地區、與北環段相接
濱江國中、樂群二路綠帶

▍ Y31~Y33站-內湖科技園區、內科2.0計畫
洲子2號公園、大港墘公園、瑞光公園

▍ Y34、Y35站-內湖科技園區、內科2.0計畫
內湖極限公園對側交通用地、潭美國小、臺北市數位內容創新中心

▍ Y36、Y37站-松山車站及捷運永春站轉乘
儘量使用車站周邊公共設施用地

▍ Y38、Y39站-捷運象山站轉乘、信義吳興生活圈
儘量使用車站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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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概述-捷運設施用地變更原則

類型 內容

路線段及車站站體
位於道路下方布設

土地仍可維持原道路使用，不變更都市計畫
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
處理及審核辦法」規定辦理。

車站站體、出入口
通風井、逃生豎井
變電站及機廠非位
於道路上下方

 使用已開闢公共設施用地，採公共設施多
目標使用方式，不變更都市計畫。

 其餘非屬前項公共設施且屬私人所有者，
採取變更都市計畫方式，變更為捷運系統
用地或捷運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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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內容

通風
豎井 Y1

Y30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機廠

N

臺北市都市計畫區

北環段 東環段 南環段

▍ 涉及變更車站：Y35站、Y36站、Y37站、Y39站及通風豎井
▍ 變更都市計畫情形：共計11處，２處變更為捷運開發區，6處變更
為捷運系統用地，以及3處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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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Y35站 土地使用現況

1

2

3

▍ Y35站位於內湖區舊宗路一段/行善路路口(產業支援專用區西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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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Y35站 都市計畫

廣

廣

設施名稱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

出入口A及通風井X、Y 廣場用地

內湖區都市計畫出入口B 商業區

出入口C 國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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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Y35站 都計變更

捷運
設施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取得方式
原計畫 新計畫

出入口B 商業區 捷運系統用地 0.0339 設置出入口等捷運相關設施。 採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

註：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或地籍分割線為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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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36站 土地使用現況
1

2
2

▍ Y36站位於松山路/松隆路口北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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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36站 都市計畫

設施名稱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

出入口A 廣場用地

信義區都市計畫通風井X 道路用地

車站站體 交通用地

出入口B及通風井Y 交通用地 松山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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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36站 都計變更

捷運設施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取得方式
原計畫 新計畫

車站站體 交通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 0.0144
配合出入口設施，設置車站站體等捷運相關

設施。
公地採撥用取得

註：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或地籍分割線為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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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Y37站 土地使用現況

3

2
3

地下連通道

地下連通道

2

忠孝東路(30米)

1

1

▍ Y37站位於信義區松山路/忠孝東路五段北側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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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Y37站 都市計畫

地下連通道

設施名稱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
出入口A及地下連通道 道路用地

信義區都市計畫出入口B 第三種商業區(特)

通風井X、Y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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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Y37站 都計變更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或地籍分割線為準。

出入口A 出入口B
通
風
井
Y

通
風
井
X

捷運設施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取得方式
原計畫 新計畫

出入口A及
地下連通道 道路用地 捷運

系統用地 0.0431 設置出入口及地下連通道等捷運相關設
施。 採撥用方式取得。

出入口B 商三(特) 捷運
開發區 0.2435

設置出入口等捷運相關設施，及依大眾
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規
定辦理土地開發。

辦理土地開發。
公地採撥用取得，私地
採協議價購或徵收。

通風井X
道路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280

設置通風井等捷運相關設施。 公地採撥用取得，私地
採協議價購或徵收。通風井Y 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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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Y39站 土地使用現況

2

2

4

1

3

3

▍ Y39站位於信義區松仁路/吳興街口



20

(四) Y39站 都市計畫

設施名稱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

出入口A 第三種住宅區

信義區
都市計畫

出入口B 第三種住宅區、第三種住宅區(特)(遷)

通風井X 第三種住宅區

通風井Y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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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Y39站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或地籍分割線為準。

都計變更-1

N

出入口A

通風井Y

通風井X

出入口B

捷運設施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取得方式
原計畫 新計畫

出入口A 住三 捷運
系統用地 0.0967 設置出入口等捷運相關設施。 公地採撥用取得。

出入口B 住三及
住三(特)(遷)

捷運
開發區 0.1403

設置出入口等捷運相關設施，及依大眾捷運
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規定辦理土
地開發。

辦理土地開發。
公地採撥用取得，私地採
協議價購或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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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Y39站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或地籍分割線為準。

都計變更-2
N

出入口A

通風井Y

通風井X

出入口B

捷運設施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取得方式
原計畫 新計畫

通風井X 住三 捷運
系統用地 0.0541

設置通風井等捷運
相關設施。

公地撥用，私地採協議價購或徵收。

通風井Y 道路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023 公地採撥用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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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風豎井 都市計畫

設施名稱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

通風豎井 保護區 信義區都市計畫

▍ 通風豎井位於Y39站與Y1車站路線間

土地使用現況

1



24

(五) 通風豎井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或地籍分割線為準。

都計變更

捷運設施
變更內容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取得方式原計畫 新計畫

通風豎井 保護區 捷運
系統用地 0.2628 設置通風豎井等捷運相關設施。 公地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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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

使用強度
本計畫所劃設之捷運開發區係供設置捷運設施(捷運系統地下穿越隧道、
車站出入口、緊急出口、通風井(含冷卻水塔)、地下連通道、轉乘設
施等相關設施)之使用，採土地開發方式開發，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不
計入容積計算。其土地使用強度依下表規定辦理。

車站
使用分區
名稱

原使用分區 建蔽率 基準容積率 備註

Y37

捷運
開發區

商三特(原屬住3-1及住3)

不予規定 依原土地使用分區
規定辦理

捷運開發區範圍考量
地面需提供捷運設施
設置使用，建蔽率不
予規定。Y39 住3及住3(特)(遷)

 比照108.10.18公告實施-環狀線第二階段臺北市段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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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2
使用項目
(一)捷運開發區之使用，除本計畫另有規定者外，其使用依原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辦

理；另為帶動周邊地區商業發展，其建築物地面一、二樓以作原使用分區允許或
附條件允許之商業使用為原則，且不受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標準之樓層限制。

(二)捷運開發區之土地原使用分區分區屬「商三特(原屬住3-1及住3)」者，考量其未
來後續開發基地整體配置使用，其使用得比照第三種商業區，並依全市商業區通
盤檢討案等相關回饋規定辦理。

停車需求
考量基地位於大眾運輸場站，捷運開發區基地法定停車數量得減設，法定停車數量
得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依實際需求配置之，減設數額以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倘因受限基地規模限制而無法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設置法定停
車位，得依大眾捷運法第二十條規定免予附建。

地下開挖率
考量捷運開發區受限基地規模不足，故地下開挖率不予限制。

本計畫地下穿越基地部分不適用「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
處理及審核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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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3 容積獎勵、高度及後院深度放寬

 捷運開發區容積獎勵
1.為確保土地開發後原住戶居住品質、減少土地開發不確定性，以鼓勵民眾參與大
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本計畫捷運開發區之容積得予放寬，容積獎勵項目說明如
下：(1)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2)直接核給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之都市計畫獎勵。
(3)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核給之容積獎勵。

2.土地開發後總容積依下列公式核計：
F = F0 + F1 + F2 + F3
F：土地開發後總容積。但總容積加計各項容積奬勵不得超過基準容積2倍。
F0：基準容積。
F1：原合法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時，以原合法容積高於基準容積部分核計。
F2：核給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之都市計畫獎勵。
F3：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核給之容積獎勵。

3.有關都市計畫獎勵容積(F2)，全數由地主取得後參與分配；臺北市政府以主管機
關身分不參與分配。

4.捷運開發區基地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除前項獎勵容積外，不得再申請其
他法令規定之獎勵容積。

捷運開發區基地內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
線水平距離之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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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開發作業說明-法令依據及合作關係

▍ 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土地徵收條例。

▍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

主管機關
主導開發
（臺北市政府)

地主
(土地)

投資人
(投資興建)

捷運
開發大樓

開發土地協議
價購協議書

投資契約書

權益分配協議

以開發後公有
不動產抵付協
議價購土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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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開發作業說明-用地取得方式

劃定「捷運開
發區」設置捷
運出入口、通
風井等相關設
施並辦理土地
開發

協
議
價
購

市
價
協
議

參
與
開
發

讓
售
土
地

徵
收 市價徵收

未領取協議
價購土地款

簽訂協議價
購協議書

以開發後公有
不動產抵付協
議價購土地款

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

領取協議價
購土地款

申請優先承購、承租開發完
成本府取得之公有不動產

都市計畫 用地(地主)協議 用地開發 開發後
權益分配

完成都市計畫
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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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開發作業說明-作業流程及預估時程

約96個月
1. 本作業時程僅供參考，實際時程仍需配合徵得投資人之作業狀況而定。
2. 細部設計、都市設計審議及請照時程須依臺北市政府業務主管機關實際審查狀況調整。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技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